
泰安市科技精准扶贫专家服务团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

神，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第一书

记工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泰办发〔2015〕4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精准扶贫专家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

是泰安市科技精准扶贫专项行动工作的高层次咨询机构，其

具体活动的组织协调、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由市科技局负责。

第三条 服务团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

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扶贫开发总体思路，实施科技下

乡助推脱贫行动，为我市全力以赴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提供

科技支撑。

第二章 职责任务

第四条 服务团参与泰安市科技精准扶贫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的调研论证，提供科学依据、咨询意见和建议方案。

对专项行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预测，提出方案和建议。

第五条 根据基层党组织、农村党员、第一书记、农村

致富带头人、科技能手、种养殖大户等的技术培训需求，开



展多种形式的技术讲座，提供信息服务，提高基层人员科技

水平，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第六条 依据贫困村产业需求，不定时进行巡回指导活

动，深入到农村和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和现场示范。

第七条 发挥农业物联网作用，通过泰山农科信息平台，

利用视频互动、远程诊断、在线答疑等信息化手段，在线解

答农户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八条 进行科技精准扶贫专题调研活动，将重要建议

和信息及时进行反馈，形成调研报告或论文。

第九条 承担管理部门委托的其它工作。

第三章 遴选和聘任

第十条 专家的基本条件

（一）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廉洁

奉公，志愿为我市科技精准扶贫工作服务。

（二）长期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副高以上职称，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三）有良好的敬业和奉献精神，能够积极参加专家服

务团的活动。

（四）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在 35—65周岁之间。

（五）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保密制度。

第十一条 专家的遴选工作由市科技局负责组织。采取

各有关单位推荐、定向邀请、个人自荐等形式产生候选人，



填写《泰安市科技精准扶贫专家服务团专家登记表》，经市

委组织部、市科技局批准后予以聘任，并由泰安市人民政府

颁发聘书。

第十二条 专家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三年。

第十三条 对因工作变动或本人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

履责的专家，可以提前辞聘或解聘。

第十四条 在每届任期内，可根据工作需要增聘或调整

专家服务团成员，补聘或解聘专家事宜按相关程序办理。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十五条 服务团设团长一名、副团长三名，秘书长一

名、副秘书长二名，由相关领域威望较高的专家担任，负责

服务团各项工作的领导、协调。市科技局作为服务团的日常

办事机构，具体工作由农社科、市科技信息协会承办。

第十六条 服务团分为作物（10人）、林果（10人）、

畜牧（10人）、蔬菜（10人）、综合（20人）5个服务组。

各组设组长一名，由省属驻泰单位威望较高的专家担任；联

络员一名，由市属有关单位的专家担任；日常工作向市科技

局报备。

第十七条 服务团成员所在单位应积极支持服务团的

工作，保证其有足够的时间参加服务团的重要活动，并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八条 服务团在工作中要积极主动与基层党委、科



技部门加强联系，以取得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服务团工作的

支持。

第十九条 县（市、区）科技部门会同组织部门每季度

向乡镇党委、第一书记等征集科技需求报市科技局，市科技

局负责制定培训计划，邀请专家服务团开展技术服务。

第二十条 市科技局每半年对专家服务团工作成效进

行绩效评估，主要通过现场考察，回访基层党组织、科技部

门、第一书记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服务团每年召开两次全体大会，各服务组

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研究确定下步工

作任务，会议内容形成文字材料报市科技局备案。

第五章 经费和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服务团所需工作经费由市科技局从科技

经费中统筹解决，用于专家开展现场培训、咨询服务等费用

支出。

第二十三条 鼓励专家顾问与帮扶企业基于合作共赢

原则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